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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市财行〔2016〕5号
  
绍兴市财政局关于重申公务支出开支标准 
严肃财经纪律的通知
市级各部门、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党政机关公务开支行为，严肃财经纪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根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发〔2013〕13号）、省财政厅《关于重申公务支出开支标准 严肃财经纪律的通知》（浙财行〔2016〕6号）和市委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现重申党政机关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因公临时出国（境）经费、因公短期出国（境）培训经费、外宾接待经费等六项综合性公务支出开支标准。

会议费：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绍兴市财政局关于完善<绍兴市市级机关会议费管理规定>的通知》（绍市财行〔2015〕7号）执行。

培训费：自2014年8月22日起按《绍兴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绍兴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规定>的通知》（绍市财行〔2014〕65号）执行。

差旅费：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绍兴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绍兴市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规定>的通知》（绍市财行〔2016〕1号）执行。

因公临时出国（境）经费、外宾接待经费:自2014年6月1日起按《绍兴市财政局 绍兴市人民政府外事与侨务办公室关于转发浙江省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规定的通知》（绍市财行〔2014〕59号）、《绍兴市财政局转发<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外宾接待经费管理规定>的通知》（绍市财行〔2014〕69号）执行。
因公短期出国（境）培训经费：自2014年8月29日起按《绍兴市财政局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浙江省因公短期出国培训经费管理规定的通知》（绍市财行〔2014〕70号）执行。

市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认真梳理、对照检查。上述各项规定施行以来，凡执行中擅自违反的，要立即整改；凡自行制订的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等开支标准超过上述制度规定的，必须立即纠正，重新予以修订。

市级各部门要强化对所属单位的监管，确保严格执行各项公务支出开支标准。自本通知发文之日起，市级各部门、各单位仍有违反上述公务支出开支标准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施细则的通知》（浙委发〔2014〕13号）第十一章之规定,将严肃追究当事人、审批人等相关人员责任，超出开支标准部分的费用一律由当事人自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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